
 

 

 

 

 

 

 

 

 

攀办发〔2024〕1 号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攀枝花市乡村规划建筑师制度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攀枝花市乡村规划建筑师制度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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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乡村规划建筑师制度实施方案

为切实提升乡村规划建设水平，配备并规范乡村规划建筑

师管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进一步助力攀枝花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试验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攀枝花实际，制

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

筹谋划”“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等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市委关于做好“后半篇”文章和推进乡村振兴相关部署要

求，以县（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为实施乡村规划

建筑师制度的责任主体，充分发挥乡村规划建筑师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提高乡村规划管理水平的重要作用，逐步实现全市

乡（镇）乡村规划建筑师全覆盖。

二、工作职责

乡村规划建筑师由县（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

委托属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程序聘用并派驻乡（镇），具

体工作职责主要包括：

（一）参与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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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编制与管理，提出编制意见建议。

（二）负责乡镇级和村级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与管理，对

规划成果进行审查把关；参与乡（镇）人民政府涉及规划建设

事务的研究决策。

（三）负责责任辖区内建设项目规划与设计方案的审查把

关，并对项目的建设实施进行全过程跟踪和指导。

（四）负责责任辖区内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组织实施，

参与县（区）农房建设推荐图集和村民聚居点布局的审查，定

期组织开展危险农房排查整治；参与乡（镇）人民政府涉及村

容村貌改造提升事项的研究决策，对乡村特色塑造和村庄风貌

提升进行指导把关。

（五）负责责任辖区内农房质量安全提升的组织实施，对

新建、改建、扩建农房的设计方案进行审查把关，对农房建设

进行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并收集整理竣工验收资料。开展

切坡建房安全隐患风险排查、巡查监测和评估，对确需切坡建

房的，指导农户对边坡进行必要的整治后方可建房，严控新增

切坡建房隐患风险点。

（六）参与责任辖区内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包装申

报及施工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督和指导。

（七）负责向公众传达解释规划和建设有关政策，引导公

众参与规划编制实施监督；动态监测规划实施情况，及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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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反馈存在的问题困难，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加强和改进乡

（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

（八）完成上级政府或主管部门交办的涉及各自责任辖区

的其他乡村规划建设管理事务。

三、配备原则和方式

（一）配备原则。结合县（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管

委会实际，原则上每个乡（镇）按需配备 1~2名乡村规划建筑

师。2023年和美村庄建设任务涉及的乡（镇）先行开展乡村规

划建筑师聘用工作。

（二）配备方式。乡村规划建筑师的配备实行专职专岗制，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市场化招聘的方式面向

全国公开招聘符合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乡村规划建筑师系编

外聘用人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进行管理。乡

村规划建筑师原则上聘用期限为 3年，聘用期满，表现优秀者，

可根据工作需要续聘。

四、选聘条件和程序

（一）选聘条件。

乡村规划建筑师聘用人员，应身体健康，年龄在 45周岁以

下，并至少符合以下一项条件：

1．具有城乡规划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人文地

理与城乡规划、土木工程、建筑学、土地资源管理、风景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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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有关专业全日制本科学历，获得学士学位并从事城乡规划设

计、城乡规划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有关管理工作 1年以上。

2．具有城乡规划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土木工

程、建筑学、土地资源管理、风景园林、自然地理学及有关专

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历。

具有两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者、国家机关/政府部门相关工

作经验者、中级及以上职称者、具有注册城乡规划师或者二级

注册建筑师及以上证书者优先。

（二）选聘程序。

1．县（区）、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会同县

（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共同组织乡

村规划建筑师选聘的报名、资格审查、面试等相关工作，选聘

信息、选聘结果应向社会公开发布，发布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

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局全程参与并指导。

2．县（区）、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与拟聘人员办理合同签订等相关手续，并报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

3．聘用人员由县（区）、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

一调配。

五、薪酬待遇和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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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薪酬待遇。

1．建立乡村规划建筑师工资水平动态调整机制，使其收入

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以市统计局

发布的上一年度攀枝花市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2022年度为 9.06万元）作为年薪参照值，年薪参照值乘以系

数作为下一年度社会招聘乡村规划建筑师年薪。其中，具有注

册城乡规划师、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年薪系数范围为 1.7~2.0，其他人

员年薪系数范围为 1.2~1.6。（最终薪酬标准由聘任单位与拟聘

人员协商确定）

2．乡村规划建筑师年薪由基本薪酬（占年薪 70%）+绩效

薪酬（占年薪 30%）两部分组成。基本薪酬按月发放。绩效薪

酬与个人年度考核挂钩，考核合格的足额发放，考核不合格的

不予发放。

3．聘任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为乡村规划建筑师缴纳社会保

险费以及住房公积金。乡村规划建筑师年薪不包含应由聘任单

位承担的各种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二）经费保障。

乡村规划建筑师聘用所需经费由县（区）、钒钛高新区财

政给予统筹保障。县（区）、钒钛高新区财政作为支出责任主

体，应按照预算编制要求，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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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划建筑师实行评优制度，优秀奖补资金由市级财政通过均

衡性转移支付给县（区）、钒钛高新区财政。

六、管理机制

（一）按照“市级指导、属地负责”的原则，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为全市乡村规

划建筑师提供必要的业务指导、技术培训等。

（二）县（区）、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乡村规划建筑师的招聘管

理、派驻管理、履职督查等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

区乡村规划建筑师派驻期间的日常管理等工作，提供必要的办

公及生活条件。

（三）为保证乡村规划建筑师履职质量，应根据乡（镇）

规划建设管理实际工作需要，驻乡（镇）开展工作。原则上聘

期内不得变更派驻乡（镇），确需工作调整，须征得县（区）、

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同意。

（四）乡村规划建筑师实行年度考核，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指导，县（区）和钒钛高新区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会同乡（镇）人民政府对乡村规

划建筑师进行年度考核，其考核权重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占

40%，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各占 30%。

（五）乡村规划建筑师实行评优制度。优秀人员比例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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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乡村规划建筑师总人数的 20%（3~10名），由县（区）人民

政府、钒钛高新区管委会推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同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公平公正开展考评并公示最终优秀人员，优秀人

员由市级财政按分档考核结果给予奖金奖励，设置一等奖 1~2

名，奖金每人 2.4万元；二等奖 1~4名，奖金每人 2万元；三

等奖 1~5名，奖金 1.6万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参与评

优：

1．被问责追责的；

2．违反工作纪律或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3．存在违规兼职的；

4．违反用人单位其他规定的情形。

（六）乡村规划建筑师聘期届满，考核优秀且符合条件的，

可按规定直接考核招聘为事业编制人员。

（七）乡村规划建筑师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按照有关规

定追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符合劳动合同

法定解除情形的，依法依规解除劳动合同。

（八）乡村规划建筑师聘期内因履行劳动合同引发的争议，

可通过调解、协商、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解决。

七、其他

本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县（区）人民政府、钒钛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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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委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不违背本方案的前提下，制定适宜本

辖区的乡村规划建筑师管理实施方案。

附件：攀枝花市县（区）乡（镇）拟派驻乡村规划建筑师

数量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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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攀枝花市县（区）乡（镇）拟派驻

乡村规划建筑师数量一览表

县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数量

（以实际招聘为准）
备 注

东区

（7个村）

银江镇

（7村）

五道河村

2名
中心镇，且下辖村数量

较多，建议配置 2名。

双龙滩村

攀枝花村

阿署达村

弄密村

华山村

沙坝村

西区

（6个村）

格里坪镇

（6村）

新庄村

2名
中心镇，且下辖村数量

较多，建议配置 2名。

大水井村

格里坪村

金家村

金桥村

庄上村

仁和区

（60个村）

仁和镇

（7村）

沙沟村

2名
中心镇，且下辖村数量

较多，建议配置 2名。

莲花村

田坝村

板桥村

红旗村

立新村

总发村

平地镇

（5村）

平地村

2名
中心镇，发展前景较

好，建议配置 2名

迤沙拉村

白拉古村

辣子哨村

波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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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数量

（以实际招聘为准）
备 注

仁和区

（60个村）

大田镇

（5村）

乌喇么村

1名

银鹿村

榴园村

片那立村

小啊喇村

同德镇

（5村）

共和村

1名
中心镇，因下辖村数量

少，建议配置 1名。

新民村

马拉所村

道中桥村

双河村

福田镇

（4村）

务子田村

1名
金龟村

塘坝村

金台子村

前进镇

（4村）

田堡村

1名
永胜村

胜利村

高峰村

布德镇

（5村）

新桥村

1名

中心村

布德村

民政村

老村子村

大龙潭彝

族乡

（6村）

裕民村

1名

大龙潭村

拉鲊村

干坝子村

新街村

混撒拉村

啊喇彝族

乡

（5村）

啊喇村

1名

起查喇村

官房村

永富村

大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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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数量

（以实际招聘为准）
备 注

仁和区

（60个村）

中坝乡

（4村）

学房村

1名
大纸房村

中坝村

团山村

务本乡

（4村）

大火山村

1名
乌拉村

葩地村

垭口村

太平乡

（6村）

河边村

1名

太平乡虽下辖村较多，

但因主要以农业生产为

主，建议配置 1名。

红岩村

花山村

革新村

先锋村

灰嘎村

米易县

（73个村）

攀莲镇

（6村）

青皮村

1名

中心镇，但下辖村部分

区域已纳入城镇开发边

界，建议配置 1名。

水塘村

贤家村

柳溪村

双沟村

观音村

丙谷镇

（9村）

沙沟村

2名

丙谷镇位于米易城乡

一体化发展区域，且下辖

村数量较多，建议配置 2

名。

雷窝村

新村村

芭蕉箐村

护林村

牛棚村

橄榄河村

小河村

头碾村

白马镇

（9村）

龙塘村

2名
中心镇，且下辖村数量

较多，建议配置 2名。

挂榜村

马槟榔村

田家村

棕树湾村

威龙村

黄草村

田坝村

高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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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数量

（以实际招聘为准）
备 注

米易县

（73个村）

撒莲镇

（10村）

禹王宫村

2名
中心镇，且下辖村数量

较多，建议配置 2名。

湾崃村

金花塘村

摩挲村

海塔村

平阳村

安全村

马坪村

垭口村

回箐村

普威镇

（4村）

独树村

2名

中心镇，且规划拟将其

打造米易县域副中心，建

议配置 2名。

新舟村

西番村

板棚村

得石镇

（6村）

得石村

1名

得石镇虽然下辖村数

量较多，但紧临二滩森林

公园，以生态保育为主，

建议配置 1名。

黑谷田村

马鹿寨村

坊田村

草坝村

大田村

湾丘彝族

乡

（5村）

杨家村

1名

黄龙村

昔街村

热水村

青山村

草场镇

（7村）

克朗村

2名

草场镇位于米易城乡

一体化发展区域，建议配

置 2名。

龙华村

顶针村

晃桥村

沙坝村

仙山村

碗厂村

白坡彝族

乡

（7村）

若水村

1名

白坡彝族乡虽下辖村

数量较多，但位于米易县

北部山区区域，主要以生

态保育功能为主，建议配

置 1名。

滩脚村

核桃坪村

张门扎村

南坝村

姑表村

油房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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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数量

（以实际招聘为准）
备 注

米易县

（73个村）

麻陇彝族

乡

（6村）

中心村

1名

麻陇彝族乡虽然下辖

村数量较多，但位于山区

区域，建议配置 1名。

黄草坪村

庄房村

云盘村

马井村

红岩村

新山傈僳

族乡

（4村）

新山村

1名
坪山村

中山村

高隆村

盐边县

（80个村）

桐子林镇

（1村）
金河村 1名

中心镇，因下辖村数量

较少，建议配置 1名。

永兴镇

（9村）

新胜村

2名
中心镇，且下辖村数量

较多，建议配置 2名。

永兴村

强胜村

江西村

复兴村

苍蒲村

箐河村

作坊村

岩门村

渔门镇

（9村）

狮子堡村

2名
中心镇，且下辖村数量

较多，建议配置 2名。

三源河村

双龙村

犀牛村

高坪村

力马村

鳡鱼村

东风村

龙胜村

红格镇

（10村）

红格村

2名
中心镇，且下辖村数量

较多，建议配置 2名。

昔格达村

新隆村

金沙村

和爱村

联合村

永渔村

益民村

鲊石村

新民村



－１５－

县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数量

（以实际招聘为准）
备 注

盐边县

（80个村）

红果彝族

乡

（6村）

三滩村

1名

红果乡虽下辖村数量

较多，但位于高山区域，

以生态保育为主，建议配

置 1名。

花椒箐村

蒿枝坪村

红果村

梁子田村

花地村

国胜乡

（8村）

小坪村

1名

中心镇，但国胜乡位于

盐边县北部高山区域，以

生态保育为主，建议配置

1名。

梭罗村

新毕村

机房村

淘水村

大毕村

大石房村

民胜村

共和乡

（7村）

林海村

1名

共和乡虽下辖村数量

较多，但位于盐边县北部

区域，以生态保育为主，

建议配置 1名。

扎古村

白草坪村

纳底河村

田坝村

太坪村

太田村

格萨拉彝

族乡

（6村）

韭菜坪村

1名

格萨拉彝族乡虽下辖

村数量较多，位于盐边县

北部区域，以生态保育为

主，建议配置 1名。

大湾村

支六河村

大坪子村

古德村

坪原村

惠民镇

（7村）

建新村

1名

惠民镇虽然下辖村数

量较多，但镇域行政区面

积相对较小，建议配置 1

名。

银河村

民主村

青龙村

和平村

新林村

兴隆村

温泉彝族

乡

（5村）

野麻地村

1名

四呷左村

道角村

那片村

热水塘村



－１６－

县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数量

（以实际招聘为准）
备 注

盐边县

（80个村）

红宝苗族

彝族乡

（5村）

择木龙村

1名

核桃箐村

谜塘村

干坪子村

广东湾村

新九镇

（7村）

踏鲊村

2名

新九镇位于盐边县工

业重点发展片区，且村数

量较多，建议配置 2名。

猛粮村

新坝村

平谷村

九场村

水坪村

安宁村

钒钛高新区

（4个村）

金江镇

（4村）

金江村

1名
鱼塘村

保安营村

立柯村

合计 230 51名

说明：乡村规划建筑师按照每个乡（镇）1~2名的原则配置，具体配置名额依据乡（镇）下辖

村数量（1~5个村建议配置 1名，5个以上建议配置 2名）、乡（镇）区位（中心镇）、发展

前景等因素，统筹测算配置 1名或 2名乡村规划建筑师。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纪委监委机关，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委办公室，市人大

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委组织部，攀枝花军分区。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月 10日印发




